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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概要》 
試題評析 
第一題：為傳統考題，側重基本觀念定義之背誦，只要同學能井然有序地一一回答，並適度舉例說明，相信分

數會不錯。 

第二題：買賣契約之外，債各上相當重要的契約類型即為「租賃」。本題即為租賃契約上幾個重要題點之一，

同學應先區分合法或非法轉租、一般或房屋轉租，分別討論法律效果後，再套進實例題加以說明，應

可掌握相當分數。 

 

甲、申論題部分： 

一、試解釋下列名詞：(25分) 

(一)代理與代表 

(二)無權代理與無權處分 

答： 
(一)代理與代表 

1.代理，乃代理人於代理權限內，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，直接對本人發生效力之制度，用以擴張私

法自治之範疇。代理人與本人為不同之權利主體，代理人之代理行為，效力歸屬於本人，而並非直接等

同本人之行為，且代理人僅得代為法律行為及準法律行為，而不包括事實行為與侵權行為。若代理人無

權限或逾越權限而為代理，設有無權代理之制度以為規範。例如甲授與代理權與乙，委託他代為出售房

屋一棟，乙即為甲之代理人，得代理本人為法律行為。 

2.代表，乃法人之機關，猶如其手足，代表所為之行為，就係法人自身之行為，代表與法人為同一權利主

體。代表之行為包括法律行為外，更兼及事實行為及侵權行為。代表與代理之法律性質雖不相同，但無

權代表因法無規定，解釋上應類推適用無權代理之相關規定。例如丙為丁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，丙對外

代表法人丁，丙即為法人丁之代表，其所為之行為即等同法人自身之行為。 

(二)無權代理與無權處分 

1.無權代理，乃無代理權人以「本人」名義而與他人為法律行為。規定於民法第169、170條。又可再區分為

表見代理及狹義無權代理，通常無權代理即指狹義無權代理。無權代理要件有三：(1)無代理權或逾越權

限、(2)以本人名義、(3)為法律行為。無權代理之法律效果為「效力未定」，依民法第170條規定「無代理

權人以代理人之名義所為之法律行為，非經本人承認，對於本人不生效力。」且無權代理人須對善意相

對人負民法第110條之損害賠償責任。例如甲無代理權，而自稱為乙之代理人，將乙之汽車出賣與第三人

丙並交付之。甲構成民法之無權代理，法律行為之效果非經本人乙承認，不生效力。且若丙善意，則甲

須對丙負民法第110條之損害賠償責任。 

2.無權處分，乃無處分權人以「自己」名義就他人所屬權利標的物，加以處分之行為。無權處分要件有

三：(1)無處分權或逾越權限、(2)以自己名義、(3)為處分行為。無權處分之法律效果亦為「效力未定」，

依民法第118條規定「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所為之處分，經有權利人之承認始生效力。」例如丁將戊之

汽車據為己有，將之出賣與第三人己並交付之。丁構成無權處分，於所有權人戊承認之前，該汽車處分

行為效力未定，但負擔行為並不以具處分權為必要，故仍有效成立。然因物權特別法設有「善意受讓」

之制度，故第三人己若為善意，則得依民法第801及948條關於動產善意受讓之規定，善意取得該車之所有

權。但無權代理則無善意受讓制度之適用。 

 

【參考書目】 

1.席律師《民法概要講義》，第一回，71~83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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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向乙分別承租貨車二部及房屋一棟。甲未得乙之允許，將房屋中之一間房間轉租給丙，其中

之一部車子轉租給丁。試問：基於該轉租行為，乙可否終止其與甲之租賃契約？ 

答： 
本題涉及民法第443條以下關於「租賃契約」合法、違法轉租之問題，合先敘明。 

(一)甲分別向乙承租貨車二部及房屋一棟，成立民法第421條「當事人約定，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，他方

支付租金」之租賃契約。 

(二)甲未得乙之允許，將租屋其中一間房間轉租給丙，甲雖非所有權人，但負擔行為並不以具處分權為必要，

故仍得將房屋出租他人，甲丙間另成立一租賃契約。而甲將其中一輛汽車轉租給丁，則甲丁間就該車亦成

立一租賃契約。 

(三)租賃契約乃重視雙方當事人間信賴關係之契約，故原則上非經出租人同意，不得為轉租等行為，否則將破

壞此一契約信賴基礎。故民法第443條規定，在「一般轉租」之情形，「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諾，不得將租

賃物轉租於他人。」但於「房屋轉租」則設有例外，「當租賃物為房屋者，除有反對之約定外，承租人得

將其一部分轉租於他人。」且依同條第二項規定，若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而轉租，出租人得終止契約。 

(四)首先，甲丙間關於房屋之租賃契約，屬民法第443條之「房屋轉租」，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，承租人得將其

一部分轉租於他人。今甲將其中一間房間轉租給丙，依法有據，出租人乙不得對甲終止租約，且承租人甲

與出租人乙間租賃關係仍為繼續，但依民法第444條第2項規定，承租人甲須對次承租人丙應負責之事由所

生之損害，負賠償責任。 

(五)甲丁間關於貨車之租賃契約，則屬於「一般轉租」，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諾，不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，

故今甲未得乙之允許而轉租，出租人乙得依第443條第2項之規定，終止租約。 

(六)結論，甲轉租房屋一部給丙為合法轉租，乙不得就此主張終止租約。但甲轉租貨車給丙之是為違法轉租，

乙得主張終止租約。 

 

【參考書目】 

1.席律師《民法概要講義》，第三回，19~22頁。 

 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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